采购规范

1. 货品名称：电解锰
2. 成分：  Mn：99.70%min，C：0.04%max，S：0.05%max，P：0.005%max
3. 规格及尺寸：
尺寸：片型，2-80mm，95%min
包装：太空包包装（每袋一吨重，平板车运输）

4. 交货方式：

4.1 出卖人交货前须依买受人需求的交货日期将每日交货量计划表供买受人储运处确认，并依买受人储运处最终

确认后之每日交货量进行交货;出卖人于交货期间如欲更改交货计划，需提前2日通知买受人储运处，并经买受人储运处确认同意后进行交货。
4.2 出卖人当日交货量不足原确认之交货计划，该不足部分需待买受人储运处通知后择期补交。

4.3 如买受人储运处欲更改每日收料量计划，将提前2日通知出卖人，请出卖人视实际情况予以配合。

4.4 出卖人车辆入厂时需以不透水帆布覆盖电解锰太空包，做好防潮措施，于入厂后才可将帆布卸下。若入厂时，
出卖人的电解锰太空包包装有水渗出的现象，买受人有权要求出卖人原车退回。
5. 重量计算：
货品重量依买受人厂内地磅所磅实际重量为准。货品包装上含水，则以目视评估水重，采全部扣除水重。

电解锰H2O采测含水率，100%全部扣除水重。
6. 检验作业

6.1 买受人自行取制样、分析及粒度检验作业,或者委托第三方公证行负责以上检验项目。电解锰每车取样，并将同一批次取的每车样品混合成一个综合样进行制样、分析成分,买受人根据同一批次电解锰的检验成分进行验收。
6.2 电解锰入厂时，买受人有权对货物进行车次抽检，车次抽检所取样品分别单独制样分析，若同一批次同日抽检车次分析的Mn成分之极差超过0.20%，则买受人有权将与抽检车次同一批次进料的所有车次退货处理。 

7. 扣罚标准：
7.1 如买受人检测发现化学成分与本规范不符时，出卖人有权在收到买受人通知后两天内提出异议（如出卖人未
提出异议，则以买受人的分析检验结果为最终结算依据），并交由买受人指定之第三方公证检验机构对留存

样品做仲裁检验, 需要对合金的全元素进行仲裁检验，並以公证分析结果作为最终结算依据。如公证检验机构出具之检验结果仍与本规范不符时,則相关公证费用由出卖人负担。
7.2 如最终成分和粒度检验结果与本规范不符时，出卖人须按下列方式向买受人支付违约金，并由买受人直接在

支付给出卖人的货款中扣除。

7.2.1 *Mn成分每少1%，每吨扣罚单价之2%。Mn成分每少2%，每吨扣罚单价之4%，依此类推。

7.2.2 如买受人最终检验结果Mn的成分低于98%，则买受人公司有权以退货方式处理。

7.2.3 当0.04%＜C≤0.05%时，每比规范值偏高0.01%扣该批验收数量货款之1%；当C＞0.05%时,则买受人有权选择退货或每比规范值偏高0.01%扣该批验收数量货款之2%；依此类推。
7.2.4 当0.005%＜P≤0.006%时，每比规范值偏高0.001%扣该批验收数量货款之1%；当P＞0.006%时,则买受人有权选择退货或每比规范值偏高0.001%扣该批验收数量货款之2%；依此类推。
7.2.5 当0.05%＜S≤0.07%时，每比规范值偏高0.01%扣该批验收数量货款之1%；当S＞0.07%时,则买受人有权选择退货或每比规范值偏高0.01%扣该批验收数量货款之2%。依此类推。
7.2.6 粒度检验以目视判断，若粒度不符要求，买受人有权选择退货。
8. 其它约定：进料时出卖人可派员至买受人会同检验单位取样，若未派员会同取样，则视同厂商放弃权利。
出卖人派员来买受人公司会验时，如干扰验收过程，则每发现一次扣罚RMB5,000.00。以上若有发生退货情形者，出卖人须自买受人通知退货后起3个工作日内办理完退货并更换合格品进厂。若出卖人未能于规定时间内退换货，则视为延期交货，并按延期交货之相关规定扣罚。退货时买受人所衍生之检验及机具费用一律由出卖人承担。其它交货、收料及验收等相关规定，依买受人所订之规范为最后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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